
一般货物购买条件 

德之馨（上海）有限公司 
1.范围 
1.1任何德之馨之订货仅应依据此一般购买条件而为之。此购买

条件对德之馨之收受货物和/或付款适用，纵使其知悉任何供应

商之条件与本条件抵触或偏离，亦同。此条件对此供应商未来

之任何之交易亦适用。 

1.2除非经德之馨之书面同意，任何偏离此购买条件者概不生

效。经同意之偏离亦仅适用于特定个案，对未来无效。 

1.3此购买条件取代所有以前之购买条件。 

1.4此购买条件专适用于企业商家。“企业商家”于本条件中指

自然人或法人或具人格之合伙；而具人格指在进行交易时，得

以自己或其行业，事业或其专业能力为之。“合伙”于本条件

中指具法律人格，有能力取得权利及负担责任之合伙。 
 

2.订货 
2.1订货须以书面为之，方具拘束力。此书面原则对其他订立合

同之前和之后的协议亦适用。口头或电话之订货其后须经德之

馨之书面确认方有效。此书面原则亦适用于口头附属协议及合

同之变更。 

2.2无德之馨之事前书面同意，供应商无权将合同之履行外包与

第三人。 

2.3供应商应对合同之订立保密，且仅在德之馨书面同意后，方

得于广告资料中提及其与德之馨之商业关系。 

2.4合同各方亦同意，任何及所有在商业关系进行中所透露之商

业及技术详情，若尚未公开，均须保密如商业机密。任何承包

商亦须负担相同之义务。 
 

3.价格/交货/包装 
3.1所同意之价格为固定价格。任何包装费用，包装材料及运送

至德之馨之地址和/或其指定之地方，以及关税要求和关税均包

含在此价格内。供应商应在其要约及发票中将法定之增值税分

开列出。 

3.2供应商有义务在所有装运单据，提货单及发票中，标明德之

馨于订货时，所给之订货号码及所有其他之订货资讯（日期，

数量等）。若供应商未能照作，德之馨将不对其所导致之迟延

负责。 

3.3装运由供应商承其风险及支出。在送抵德之馨之地址和/或

其指定之地点前之恶化变质风险，包括意外遗失概由供应商承

担。 

3.4供应商有义务依法律规定回收其包装。货物应以保护其不受

运送损害之方式包装。可再用之容器应如是标明。 

3.5任何不适当之包装或不适当之装运的支出应由供应商承担。 
 

4.付款条件 
4.1供应商之请款单应在交货及收到请款单之六十（60）日到期

及支付。若合同之标的物为供应商工作劳务之提供，则“交

货”应以“接受”代之。付款本身不暗示供应商所交货物之品

质好坏，亦不损及德之馨应有之权利。在接到请款单十（10）

日内之付款，供应商应给与百分之三（3%）的折扣。 

4.2德之馨应有权依法抵销或保留其所有权。 

4.3如付款迟延，德之馨之责任不应超出法定之迟延利率。 
 

5.交货日/交货迟延/不可抗力 
5.1所同意之交货日有拘束力。供应商在交货日到期后即成为给

付迟延。不需另行提醒以确立迟延之状态。如有须在债权人办

公处所履行之义务，于德之馨之地址和/或其指定之地点收受货

物之时，即可视为符合交货日期或交货时期之约定。 

5.2若供应商发现其将无法如期交货，不论为何原因，应立即以

书面将其原因及预估之迟延期间，通知德之馨。供应商应承

担，在最快之可能日期，其补替交货之额外支出。 

5.3如供应商因未符合交货日期之约定而给付迟延时，德之馨有

权就每一个营业日要求等同百分之0.2之订货价的合同违约金，

然而此违约金不应超过百分之5之订货价。德之馨保留主张此合

同违约金之权利至付货款时为止。此合同之违约金应用于抵销

因迟延而招致之损害赔偿请求，德之馨保留其主张额外之损害

赔偿请求之权利。 

5.4如未约定特定之交货日，交货应依照订货在普通营业日之正

常营业时间为之。 

5.5交货单上之签名和/或所交货物之实际收受，并不暗示该批货

物是否合于其指定。 

5.6德之馨不接受部分之交货，除非另有明确约定。 
 

6.风险之转移/供应商之所有权之保留 
6.1交付与德之馨之货物，其所有权在交付时即转移给德之馨。

德之馨不接受供应商之所有权保留。 
 

7.品质 
7.1所交之货物应合于法律之规定，约定之特性及公认之最尖端

的科学及技术。 

7.2容器应合于目的地国法律之规定，约定之特性及公认最尖端

的科学及技术。 
 

8.责任 
8.1供应商应对任何法律规定之合同违反负责，除非本商业条款

及条件另有指示。 
 

9.瑕疵之通知/保证 
9.1收货时，德之馨应在现场验货以便发现所送交之货物是否偏

离品质或数量之约定。德之馨之瑕疵通知应被视为及时，若于收

货后之十（10）个营业日内，和/或于发现隐藏之瑕疵后之十

（10）个营业日内发出（德之馨仅有义务证明此通知已及时发

出）。 

9.2于品质或所有权有瑕疵时，德之馨之权利应遵法律之规定，

除却下列之修改： 

a) 任何基于瑕疵之请求权应在交付所送之货与德之馨，或交

付与德之馨所指定之第三人于德之馨所指定之地点后之二

年消灭时效，除非有更长之法定时效。如果法律或合同有

关于收货之规定，该时效在其所定之收货时点起算。 

b) 若为瑕疵运送或包装之情形，德之馨应有权自行衡量要求

改正或换货。若有急迫之危险或如果供应商对德之馨之后

续履行要求，迟延或拒绝或不作履行，德之馨应有权补救

瑕疵，或可请第三人为之改正，或可取得代替品，各选项

均由供应商付费。德之馨应自行合理权衡而决定是否有急

迫之危险。 

c) 就改正或所交付之代替品而言，其上述第a）项规范之时效

应自改正和/或代替品交付时起算。 

d) 供应商应对德之馨未接受货物相关之支出负责。 

9.3若德之馨，因一瑕疵产品，且该瑕疵肇因于供应商所交付之

货物瑕疵，而遭受第三人之损害赔偿请求时，供应商应在德之馨

第一次要求时，即赔偿德之馨因该损害赔偿请求造成之损失。 

9.4若所有权有瑕疵，供应商应赔偿德之馨，任何可能第三人对

德之馨所主张之请求。 

9.5供应商应就所有与产品责任有关之风险投保适当之保险，包

括召回产品之风险，且应在德之馨要求时，让其检视该保险单。 
 

10.履行地，管辖地，适用法，其他杂项 
10.1本条件的订立、效力、解释、履行、修改和终止以及争议的

解决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。 

10.2因解释和履行本条件而发生的任何争议，本条件双方应首先

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。如果在一方向另一方发出要求协

商解决的书面通知后30天之内争议仍然得不到解决，则任何一方

均可将有关争议提交给上海国际仲裁中心，由该中心按照其届时

有效的仲裁规则仲裁解决。仲裁应在上海进行，使用之语言为中

文。仲裁裁决是终局性的，对双方均有约束力。 

10.3如果本条款及条件其中一条款或一条款之部分无效或变成无

效，此无效之条款或此无效之部分条款不应影响其它条款和/或

此条款之其余部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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